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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民政部《关于开展全国性 

社会团体、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表）

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的意见 
 

协会各部门、各机构、各会员单位： 

4 月 11 日，民政部在官网发出《关于开展全国性社会团

体、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表）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

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要求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清除一批名存

实亡的、整改一批不规范的、激活一批效能不高的分支（代表）

机构，着力防范化解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表）机

构风险隐患，同时明确了纳入本次专项整治范围的各种情形。

现予以转发，并结合协会实际提出贯彻落实意见。 

一、要认真学习《通知》精神 

分支机构是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业务发展和服务社

会的主要实施者，是推动优生优育优教事业的主力军。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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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人员要高度重视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清学习贯彻《通

知》精神的重要性、必要性和紧迫性，从识大局、担使命出发

统一思想行动，采取扎实措施把各项整治要求落到实处。要从

协会领导开始认真传达学习，并通过多种媒介，将《通知》精

神传达到所属人员和从业人员，传导动力，传递压力，凝聚共

识，真正把大家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《通知》精神上来。 

二、要集中开展自查自纠 

《通知》明确了本次专项整治的情形范围，之前协会

发出了《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分支机构管理规定（修订稿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也对全方位落实民政部指示提出了

具体要求。要严格按照《通知》精神和《规定》要求，集中

开展一次专题对照检查。要重点查找整治思想不重视、认识

不到位、“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”和“敷衍走过场”等问题；

查找整治活动不请示、工作不规范、制度不落实、行动不自

律等问题；查找整治打政策擦边球和违规开展活动、组织培

训、收取费用、管理财务以及搞夸张和虚假宣传等问题。 

三、要逐条整改落实 

去年以来，协会落实民政部等国家部委关于加强分支机

构规范管理的系列指示要求，先后开展了集中自查自纠和整

治行动。这次仍要原原本本对照《通知》精神和《规定》要求，

进一步翻箱倒柜、列出问题清单，逐条立整立改并防止反弹。

比如：没有履行协议、兑现承诺内容的“合作”要中止；拟在

“全国各地寻求招生合作代理”等违规培训项目要停止；分支

机构违规成立的“学组”“理事单位”“荣誉理事单位”等要撤

销，违规牌证一律取缔并收回；盗用协会和分支机构名义“推

荐”、“指定”、“认可”、“认定”、“监制”各类产品

的广告要清除，等等。协会将严格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对存在

问题进行集中分析整治，确保依法依规开展办会建会。 

高标准贯彻落实《通知》精神，是协会迎接党的二十大

胜利召开的一项政治任务。各部门各机构要认清形势，看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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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势，把握趋势，自觉从讲政治、顾大局、守纪律高度想问

题、办事情、抓落实；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，

围绕主责主业履职尽责；要通过自查自纠和严格整改，及时

纠正存在问题，将问题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；要认真学习研

究协会各项规章制度，健全完善自身工作规程，保证工作持

续运行在法制轨道，促进协会和分支机构建设高质量发展，

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。 

请各机构于 4 月 20 日前将附件 2（自查自纠情况）和

附件 3（信息统计内容），发组织会员部戴玮微信

（13701057219）或邮箱 youshengyouyu621@163.com。 

附件： 

1、民政部关于开展全国性社会团体、国际性社会团

体分支（代表）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； 

2、全国性、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表）机构自查自

纠情况表（可从民政部官网或社会组织动态微信公众号下

载电子版）； 

3、民政部 2021 年年检统计信息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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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民政部关于开展全国性 
社会团体、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 
（代表）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

民函〔2022〕19 号 

 

各全国性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、各国际性社会团体业务

主管单位，各已脱钩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： 

近年来，各全国性社会团体、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

表）机构在数量快速增长、作用不断显现的同时，违法违

规乱象也日益多发频发，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带来不

良影响。为进一步加强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

表）机构规范管理，维护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

表）机构良好发展秩序，推动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发

挥正能量，民政部决定开展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

（代表）机构专项整治行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目标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

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通过全国性和国

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表）机构专项整治行动开展，清除

一批名存实亡的分支（代表）机构，整改一批不规范的分

支（代表）机构，激活一批效能不高的分支（代表）机构，

着力防范化解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表）机构

风险隐患，促进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团体高质量发展，为

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。 

二、时间安排 

2022 年 4 月～8 月。 

三、整治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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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团体设立的分支机构（包括专项

基金管理委员会）、代表机构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纳

入本次专项整治范围： 

1.已完成社会团体授权任务和宗旨使命的； 

2.超出社会团体章程规定宗旨和业务范围的； 

3.另行制定章程的； 

4.名称或业务范围有相同相似的； 

5.未按照规定程序设立的； 

6.以“中心”、“联盟”、“研究会”、“促进会”、

“研究院”等各类法人组织名称命名的； 

7.名称中使用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全国”、“国

家”等字样的； 

8.除代表机构外，名称带有地域性特征的； 

9.分支（代表）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（代

表）机构的； 

10.内部管理混乱影响正常运转的； 

11.拒不服从社会团体领导和管理的； 

12.连续两年及以上未开展活动的； 

13.与非法社会组织存在勾连的； 

14.未经社会团体授权或者批准，擅自发展会员、收取

会费、接受捐赠、以社会团体名义开展活动的； 

15.财务收支未纳入社会团体统一账户管理的； 

16.开设独立银行账户的； 

17.单独制定会费标准的； 

18.通过收取管理费、赞助费等方式将分支（代表）机

构委托其他组织运营的； 

19.存在违规收费或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等情

形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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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违反其他管理规定的。 

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团体发现分支（代表）机构存在

上述第 1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 项情形以及其他违法违

规问题情节较为严重的，要立即予以终止；存在其他违法

违规问题但情节较为轻微的，要限期全面整改，及时纠正

违规行为，消除风险隐患。相关终止和整改情况要及时提

交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审议，并主动向社会公开，自觉

接受会员和社会监督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各业务主管单位、各全国性和

国际性社会团体要高度重视分支（代表）机构专项整治行

动，将其作为深刻认识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

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

具体体现，作为营造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良好社会环境的

重要举措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以高度责任感和强

烈紧迫感抓好专项整治行动。 

（二）扎实组织实施。各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团体要

严格对照本《通知》确定的整治任务要求进行全面自查，

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，并于 5 月 31 日前将《全国性、

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表）机构自查自纠情况表》（附

件 1）报送业务主管单位审核。各业务主管单位要切实履

行管理职责，对所主管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团体自查自纠

情况进行认真审查，指导督促各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团体

进一步完善整改举措，抓好整改落实，并对整改完成情况

逐一确认。已脱钩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自查自纠情况表报

送方式另行通知。 
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。民政部将结合年检等工作开展，

对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表）机构专项整治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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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进行抽查检查。对于抽查检查中发现存在弄虚作假、瞒

报漏报、整改不到位、不服从业务主管单位指导监管等情

形的，将按照有关规定综合运用行政处罚、信用惩戒、公

开曝光、年检降档、评估降级等措施，从严从重加大处理

处罚力度。 

（四）强化长效治理。各业务主管单位要结合此次专

项整治行动开展，进一步完善所主管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

团体分支（代表）机构长效治理举措和监督管理办法。要

积极引导各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团体进一步建立健全分

支（代表）机构管理制度，加强内部监督，强化政治引领，

确保各分支（代表）机构规范运行、有序发展。 

（五）及时报送情况。请各业务主管单位于 7 月 31 日

前将专项整治工作总结（包括工作开展情况、取得的实效、

经验做法、问题困难以及意见建议等）和《XX 主管全国

性、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表）机构专项整治行动进展

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报送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，同

时发送电子版至电子邮箱。请各业务主管单位确定 1 名专

项整治工作联络人，并于 4 月 15 日前反馈联络人信息（姓

名、职务、联系电话、手机、微信号）。 

附件： 

A.全国性、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表）机构自查自

纠情况表； 

B.XX 主管全国性、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表）机

构专项整治行动进展情况统计表。 

 

民政部 

2022 年 4 月 5 日 

 

https://chinanpo.mca.gov.cn/news/annex/2351/%E5%85%A8%E5%9B%BD%E6%80%A7%E3%80%81%E5%9B%BD%E9%99%85%E6%80%A7%E7%A4%BE%E4%BC%9A%E5%9B%A2%E4%BD%93%E5%88%86%E6%94%AF%EF%BC%88%E4%BB%A3%E8%A1%A8%EF%BC%89%E6%9C%BA%E6%9E%84%E8%87%AA%E6%9F%A5%E8%87%AA_1649643902109.docx
https://chinanpo.mca.gov.cn/news/annex/2351/%E5%85%A8%E5%9B%BD%E6%80%A7%E3%80%81%E5%9B%BD%E9%99%85%E6%80%A7%E7%A4%BE%E4%BC%9A%E5%9B%A2%E4%BD%93%E5%88%86%E6%94%AF%EF%BC%88%E4%BB%A3%E8%A1%A8%EF%BC%89%E6%9C%BA%E6%9E%84%E8%87%AA%E6%9F%A5%E8%87%AA_1649643902109.docx
https://chinanpo.mca.gov.cn/news/annex/2351/XX%E4%B8%BB%E7%AE%A1%E5%85%A8%E5%9B%BD%E6%80%A7%E3%80%81%E5%9B%BD%E9%99%85%E6%80%A7%E7%A4%BE%E4%BC%9A%E5%9B%A2%E4%BD%93%E5%88%86%E6%94%AF%EF%BC%88%E4%BB%A3%E8%A1%A8%EF%BC%89%E6%9C%BA%E6%9E%84_1649643906623.docx
https://chinanpo.mca.gov.cn/news/annex/2351/XX%E4%B8%BB%E7%AE%A1%E5%85%A8%E5%9B%BD%E6%80%A7%E3%80%81%E5%9B%BD%E9%99%85%E6%80%A7%E7%A4%BE%E4%BC%9A%E5%9B%A2%E4%BD%93%E5%88%86%E6%94%AF%EF%BC%88%E4%BB%A3%E8%A1%A8%EF%BC%89%E6%9C%BA%E6%9E%84_1649643906623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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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全国性、国际性社会团体分支（代表）机构自查自纠情况表 

 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序

号 

基本情况 

自查情况 整改情况 分支（代表） 

机构全称 
设立时间 设立方式 业务范围 组织机构 

近两年开展的

主要活动 

1       

1.……      

2.……     

3.…… 

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填报说明： 

1.自查范围包括社会团体设立的所有分支机构（包括专项基金管理工作委员会）、代表机构； 

2.设立时间：2014年之前成立的分支（代表）机构，以登记管理机关批复时间为准；2014年之后成立的，以会议审议通过时间为准； 

3.设立方式：以会议形式审议通过的，需写明会议时间和会议名称； 

4.业务范围：详细填报本分支（代表）机构的业务领域和主要职责； 

5.组织机构：主要填报本分支（代表）机构下设的各类机构名称； 

6.近两年开展的主要活动：简要介绍 2020 年、2021年开展的主要活动情况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人员等； 

7.自查情况：对照本《通知》整治任务要求自查发现的问题情况，未发现问题填“无”； 

8.整改情况：针对自查发现问题提出的整改措施、步骤、时限和进展等情况，自查未发现问题的填“无”。 



9 

 

附件 3： 

民政部 2021 年年检工作信息统计内容 

（请各专委会、工委会填写） 

 

机构名称： 

设立时间： 

办公住所： 

邮编： 

负责人姓名： 

性别： 

出生年月： 

政治面貌： 

学历： 

手机： 

证件类型： 

证件号码： 

财务管理-财务核算（有财务收支，纳入社会团体核算/有财

务收支，纳入其他单位核算/有财务收支，独立核算/无财务

收支）： 

专项基金：原始数额  元，2021 年末余额  元 

2021 年度主要业务活动概述（800 字以内）： 

 


